
附件一 ( 應由文化部獎補助系統產出列印)

流行音樂新媒體應用節目製播計畫補助申請表
申請企畫案名稱：

申請案內容概述（不得少於三百字，該概述將作獲本局補助後之新聞發布參考）：

申請者

（請用全稱）

聯絡人

電話 （公）

（手機）

傳真

企畫總經費 e-ma i l

申請補助經費 聯絡地址

應附文件、資料

（請自行檢核，

並依序裝訂）

□ 1.本申請表一份（請置於文件首頁）。
□ 2.符合本要點第五點規定之公司(商業)登記證明文件。
□ 3.最近二年無欠繳稅捐之證明文件影本。
□ 4.最近一年無退票紀錄之證明。
□ 5.主要職務工作人員及技術人員之國籍證明 (請遮蔽涉及個人資
料，如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出生日期) 。

□ 6.自資或合資製作之資金來源相關證明文件。
□ 7.申請補助之節目符合本要點第三點第五款至第七款規定之切結
書( 格式如附件三、四)。

□ 8.企畫書（含經費預估表）一式五份及 PDF 檔一份(檔案應存於隨
身碟或行動硬碟，並同時將 PDF檔上傳文化部獎補助資訊網) 。

□ 9.節目 Demo 帶應儲存於同一隨身碟或行動硬碟，並同時上傳文化
部獎補助資訊網。  

□ 10.其他本局指定文件，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申請者簽章 申請者對「流行音樂新媒體應用節目製播計畫補助要點」之各項規定

確已詳讀，並同意遵守。

申請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（請用全稱並蓋章）
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　（簽章）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※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與利用：
（一）申請者應同意本局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其個人資料，且蒐集個人資料之類別不限申請表內所列。
（二）申請者同意本局基於行政管理及業務所需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申請者所提供之申請案聯絡人個人

資料，並於申請期間及獲補助案執行結束後得繼續處理及利用其個人資料。
(三)申請者保證自申請期間至獲補助案執行結束後，均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，

如有蒐集、利用及處理師資或學員個人資料如姓名、性別、聯絡資訊等，於交付本局前，均應依
個人資料保護法取得被利用人之同意，且同意本局基於行政管理及業務之相關目的所需，蒐集、
處理及利用其個人資料。如因違反法令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他人個人資料，致他人受有損害者，
申請者應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
※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：
申請者需遵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相關廉政規範，如有需迴避之情形應填寫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
分關係揭露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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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
流行音樂新媒體應用節目製播計畫

【企畫名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】經費預估表

(單位：新臺幣元)

收 入 明 細 支 出 明 細 向本局申請補助
之項目之金額

單　　位 金　　額 支出項目 細目 金額

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
樂產業局補助金

業務費

(若有票房、銷售收入
等請列舉)

設備費

自籌款(請詳列收入來

源、分項說明)
人事費

… 行政管理費

○○費

○○費

合計 合計

經手人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  主辦會計人員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  出納（簽章）：
申請補助者（公司大小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  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○○    年     ○○    月     ○○    日

填表說明：
說明一：支出經費預估明細表應含工作計畫及工作項目之各項經費配置，請詳列單價、數量（或人次）及金額。
說明二：申請補助金額不得逾經費總額（實際支出總額）之百分之四十九；申請補助之原則，應符合「流行音樂新

媒體應用節目製播計畫補助要點」第四點規定，以上表件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調整表格篇幅大小。
說明三：經費項目編列僅供參考，請依企畫實際收支項目編列預算表，以上表件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調整表格篇幅

大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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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

切   結   書

立切結書人(即申請人)切結本案申請補助之節目於貴局公告申請

期間起始日前，未曾發行、散布、公開傳輸、公開播送、公開上

映；如有虛偽不實，願接受貴局依「流行音樂新媒體應用節目製

播計畫補助要點」第十二點規定處置，立切結書人絕無異議。

此致

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司章）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  章）

身分證字號：

地      址：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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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四

切  結  書

立切結書人(即申請人)切結本案申請補助之節目，未有獲貴局或

文化部及其所屬機關(構)補(捐)助，亦未獲文化部及其所屬機關

(構)補(捐)助成立之財團法人或設置之行政法人補(捐)助及委製；

如有虛偽不實，願接受貴局依「流行音樂新媒體應用節目製播計

畫補助要點」第十二點規定處置，立切結書人絕無異議。

此致

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司章）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  章）

身分證字號：

地      址：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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